
证券代码：002470         证券简称：金正大         公告编号：2015-076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162,845,848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0.42% 

2、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5年11月24日（星期二） 

 

一、本次解除限售前公司限售股份概况 

1.非公开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正大”或“公司”）2014

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以下简称“非公开发行”或“本次发行”）相关事项已

经获得于2014年5月12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14年5月29日召

开的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非公开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14年9月17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方案。2014年10月2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

核准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4］1074号）。 

3.募集资金及验资情况 

2014年11月公司向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8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81,422,924股，每股面值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

币25.30元。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0.60亿元，其中拟投入

12.30亿元用于贵州项目，4.30亿元用于农化服务中心项目，剩余募集资金将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发行不涉及购买资产或者以资产支付，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大信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大信验字［2014］第3-00038

号），确认本次发行的认购资金到位。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中信证券在扣除相关

发行费用后向金正大开立的募集资金专用人民币账户划转了认股款。根据大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大信验字[2014]第3-00039

号）验证：截至2014年11月6日止，金正大实际已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81,422,924股，每股面值1元，发行价为每股25.3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2,059,999,977.20元，减除发行费用人民币32,471,422.92元后，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2,027,528,554.28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81,422,924.00元，

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1,946,105,630.28元。 

4.股权登记情况 

公司已于2014年11月17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

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本次发行新增股份

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股份。8名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限售期为新增股份上市之日

起12个月，上市日为2015年11月24日。内容详见2014年11月21日《金正大生态工

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5.股本变动情况 

经2015年4月1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2015年5月12日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2014年12月31

日公司总股本781,422,924股为基数，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0元（含税），同

时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权益分配实施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781,422,924股增至1,562,845,848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份由

81,422,924股增至162,845,848股。 

二、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票的限售承诺 

1.相关股东作出承诺情况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泓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安徽省铁路建设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共计

8名参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均承诺，所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

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委托和/或信托他人管理本次认购的股份，也不

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经由有权主管部门批准转让的情

况除外）。截至本公告日，上述限售股份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2.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未做其他关于所持股份的流

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 

3.截至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做出的上述承

诺。 

4.截至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资

金的情形，亦不存在上市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15年11月24日（周二）。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162,845,848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0.42%。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8名，分别为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安徽省铁路建设投资基金有限公司，证券账户总数为20户。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证券账户名称 

所持限售条

件股份总数 

（股） 

本次解除限

售数量 

（股） 

本次解除限售

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是否存

在冻结、

质押 

1 
北信瑞丰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北信瑞丰基金-宁波银

行-北信瑞丰基金丰庆

6 号资产管理计划 

16,722,212  16,722,212  1.07% 否 

2 
山西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17,264,822  17,264,822  1.10% 否 

3 
国泓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国泓资产-光大银行-

国泓-光大-中骏天宝

非公开发行股票分级

资产管理计划 

18,144,742  18,144,742  1.16% 否 



序

号 
股东名称 证券账户名称 

所持限售条

件股份总数 

（股） 

本次解除限

售数量 

（股） 

本次解除限售

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是否存

在冻结、

质押 

4 
泰达宏利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泰达宏利基金-工商银

行-泰达宏利价值成长

定向增发 50 号资产管

理计划 

16,796,836  16,796,836  1.07% 否 

5 
安徽省投资集团

控股有限公司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 
17,000,000  17,000,000  1.09% 否 

6 

安徽省铁路建设

投资基金有限公

司 

安徽省铁路建设投资

基金有限公司 
7,537,870  7,537,870  0.48% 否 

7 
易方达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

组合 
12,785,218  12,785,218  0.82% 否 

易方达基金-工商银行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

托有限公司 

3,952,568  3,952,568  0.25% 否 

小计  16,737,786 16,737,786 1.07%  

8 
财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

财通基金-紫金 1 号资

产管理计划 

561,110  561,110  0.04% 否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

财通基金-富春定增 21

号资产管理计划 

395,148  395,148  0.03% 否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

财通基金-富春海捷定

增 52 号资产管理计划 

395,148  395,148  0.03% 否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

富春长城1号资产管理

计划 

395,148  395,148  0.03% 否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

财通基金-富春定增 51

号资产管理计划 

2,370,886  2,370,886  0.15% 否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

富春定增分级 30 号资

产管理计划 

2,370,886  2,370,886  0.15% 否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

富春定增 19 号资产管

理计划 

1,580,590  1,580,590  0.10% 否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

富春定增 66 号资产管

理计划 

1,580,590  1,580,590  0.10% 否 



序

号 
股东名称 证券账户名称 

所持限售条

件股份总数 

（股） 

本次解除限

售数量 

（股） 

本次解除限售

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是否存

在冻结、

质押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

财通基金-富春 118 号

资产管理计划 

25,210,426  25,210,426  1.61% 否 

财通基金-兴业银行-

中新融创2号资产管理

计划 

16,596,206  16,596,206  1.06% 否 

财通基金-兴业银行-

定增精选1号资产管理

计划 

395,148  395,148  0.03% 否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

托-外贸信托·恒盛定

向增发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790,294  790,294 0.05% 否 

小计  52,641,580 52,641,580 3.37%  

合计 162,845,848 162,845,848 10.42%  

5.其他有关情况的说明 

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金正大股本结构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增加数

（股） 

本次变动后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377,765,848 24.17% -162,845,848 214,920,000 13.75% 

机构类限售股 162,845,848 10.42% -162,845,848 0 0.00% 

高管锁定股 214,920,000 13.75%   214,920,000 13.75%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185,080,000 75.83% 162,845,848 1,347,925,848  86.25% 

三、合计 1,562,845,848 100.00%  0 1,562,845,848 100.00%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信证券就金正大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限售股解禁事项发表核查意

见如下： 

1.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限售

承诺； 

3.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4.保荐机构对金正大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限售股解禁事项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1.《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

书》； 

2.《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发行人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 

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限售股解禁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